文化局纳专才 升格创意办
早前成为城中热话的文化局，焦点曾落在谁来当局长一职。谁是合适的文化局局长人选当然重要，但文化局未来的政策方向，也应受到注视。
笔者在《新文化局长 政策毋须由零开始》一文中（刊于2012年06月08日《经济日报》），就本港的文化艺术政策提供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但若要把「文化艺术」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笔者认为文化局日后必须采取主动的角色，推动本港的创意产业。
就如其他产业政策一样，新成立的文化局应着手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当中的中、长期指标应包括如何提升创意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及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按︰创意产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4%，就业人口则约5%，此数字多年来变化不大。在世界经济转型、知识型经济和创意经济比重日增的情况下，本港明显落后于许多其他地区。以南韩为例，创意产业占当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就由2002年的4.3%，提升到2005年的6.5%。）
加强研究基础 助制定政策
同时，文化局亦应加强其政策研究工作。良好的政策必须建基于准确的数据和数据，近十年来，政府虽然多次表明本港应发展创意产业，但有关的政策研究却少之又少。很多国家都深明统计数据对分析和理解创意产业的重要性，而本港亦必须发展一套特定的统计框架和方法，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及作为国际性比较之用。
在创意产业内，各行各业之间的分界因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科技发展和更多跨行业机构出现等因素而日渐模糊，一套由官、产、学共同研究并一致同意的创意行业统计方法（包括「创意经济」，即把创意产业对其他经济领域和行业〔例如文化旅游〕的影响也计算在内）是不可或缺的。全面和完整的数据将有助公众了解创意经济的重要性，亦确保社会投入产业发展的资源物有所值。
活化旧建筑 栽培创意园区
和其他产业发展一样，土地资源和人才培训对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前者在租金高昂的香港更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创意园区对创意产业的发展极其重要。香港有关行业大多是中小企，单靠业界的力量去建造和持续发展创意社群是相当困难。
笔者建议政府加大力度发掘和提供合适的地点，例如改建废置的工厦、校舍或政府建筑物，又或活化旧建筑物，为创意行业提供租金相宜的群组空间，支持创意孕育和培训计划，并促进业界组织作跨行业的合作交流。
成立创意委员会 广纳人才
要全方位推动创意经济，新成立的文化局应该把「创意香港办公室」升格，并从私人机构吸纳更多人才，同时该局亦可成立一个包括业界专家在内的「创意产业委员会」，协助该办公室制定发展和推广创意产业的策略。
本港多个创意行业，包括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等，已有辉煌的历史和稳固的根基。在许多方面，如信息和创作自由、社会多元化、人才、支持服务及CEPA带来的机遇各方面，本港亦具有一定优势，笔者期望文化局的成立可大大加速创意行业的发展。
面对经济转型、年轻人就业和事业发展日趋困难的情况，新一届政府如何发挥本港的优势去克服困难和挑战，为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加快优势产业发展，实为本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撰文: 余开坚 
前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香港集思会顾问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2012年6月13日
